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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与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关联交易 

业务模式的的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公司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开展原材料采购（销售）合作，已经形

成了由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向上游供应商采购公司生产必须的原材

料，采用赊销方式供应给公司的业务模式。当前为提高公司原材料的

供应，进一步释放公司白银产能，提升经营业绩，公司拟新增与郴投

集团供应链公司两种业务模式，具体如下： 

1、委托付款业务:为提高公司采购效率及公司采购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拟通过自主采购的方式采购原料，但由于公司正处于银行征信修

复阶段，无法从银行融资筹集生产流动资金，公司拟委托郴投集团供

应链公司支付原材料货款。预计铅精矿的年采购量为 10-15万吨，涉

及交易金额 10-15亿元。 

2、进口委托加工业务:鉴于公司海关信用尚未修复，不能正常开

展进口银精矿加工贸易业务。为拓宽业务，提升经营业绩，公司拟委

托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办理公司进口银精矿等物料的委托加工业务，

郴投集团供应链公司向公司支付委托加工费。加工后的产成品，在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格公允的情况下，优先销售给公司（其中银锭、金锭按海关监管要求

由甲方复出口）。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潘

郴华、何克非、汤建、荣起、石启富回避表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刊登于2022年8月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刊登于同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下白水村城投大厦二号栋10

楼 

法定代表人：陈超伦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753390947X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贸易代理，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品和监控品）；有色

金属及矿产品贸易；金、银、稀有贵金属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的贸易；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文化体育用品的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 货币出资 

合  计 100,000.00 100% —— 

2、关联关系说明 

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郴

投发展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付款业务 

1、定价方式：委托付款业务模式下，乙方直接与原材料供应商

办理货款开票结算，甲方根据代付货款金额及占用时间向乙方收取资

金成本，甲方资金成本不超过 6.5%的年化成本。 

2、甲方向乙方开具资金成本增值税发票，开票税率按国家税收

政策执行。  

（二）进口委托加工业务 

1、定价方式：乙方根据实际生产投入情况向甲方收取委托加工

费，单位加工费原则上不低于乙方对应成品当期实际单位加工成本。

预计年委托加工总量为 1.5～2 万吨，经加工后的产成品，在价格公



允的情况下，优先销售给乙方，上述业务涉及交易金额为 3～6亿元。 

四、合作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是为了提高公司原材料的供应，进一步释放公司

白银产能，提升经营业绩。 

（2）本次交易以市价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 

截至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公司与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为131,502.36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

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2、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是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发生的该关联交易事项； 

2、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3、我们认为，本次新增业务是在公司征信未修复无法获得银行

融资的背景下开展的，有利于提高公司原材料的供应，有利于公司良

性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经相关程

序确定。控股股东子公司及公司应确保交易价格公正、公允，不损害

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

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金贵银业生产原材料采购及销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9日 

                                                                                                                                                                                                                                                                                                                                                                                                                                                                                                                                                                                                                                                                                                                                                                                                                                                                                                                                                                                                     

 


